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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中文译本 )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本服务 )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服务中
心，集中支援和巩固家庭。中心以「儿童为重、家庭为本、社
区为基础」作为服务方向，并以方便使用、及早识别、整合
服务和伙伴合作为指导原则，为特定服务地域范围内的个人
和家庭提供一系列服务，以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要。  
 

  
(2) 目的及目标  

 
 本服务是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服务中心，集中支援和巩

固家庭，并提供一系列的预防、支援及补救服务，以应付社
区内家庭的社交与情绪需要，目标如下︰  
 

 (a) 提升家庭功能及家庭成员的发展；促进社区内个人、家
庭与其他支援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建设互助关爱的社
区以改善生活质素，从而支援和巩固家庭凝聚力；以及  
 

   
 (b) 及早识别问题并提供早期介入服务，以支援和协助处于

弱势的个人和家庭，帮助他们应付危机、重拾抗逆力并
恢复家庭功能。  
 

   
(3) 服务性质及内容  

 
 本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透过家庭资源组、家庭支援组及家庭辅导组三个主要组

成部分，提供一系列具预防、支援和补救功能的服务。各
组别策略功能如下︰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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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家庭资源组  

    
   家庭资源组为社区内的家庭提供发展及预防服务，

包括偶到服务、资讯提供、家庭生活教育、亲子活
动、教育／发展小组／活动、互助小组、义工发展、
社交网络及外展服务等。主要目的是加强个人和家
庭的力量及抗逆力。  

    
  (ii)  家庭支援组   

    
   家庭支援组为弱势或身处危机中的个人和家庭提

供支援服务，包括亲子及家庭管理训练、支援小组、
转介服务及短期辅导等。主要目的是提供适时的支
援服务，以避免个人或家庭问题进一步恶化。  

    
  (iii)  家庭辅导组  

    
   家庭辅导组为身处危机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深入

辅导、治疗小组及危机介入等服务。主要目的是协
助个人和家庭重拾抗逆力、恢复家庭功能及避免家
庭关系破裂和惨剧。  

    
 (b) 按照本《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向有需要的个人／

家庭提供家务指导服务 (如适用 )。 (请参阅附件 I 有关家
务指导服务的《服务简介》 ) 

 
   
(4) 服务对象  

 
 本服务是为与社会福利署 (社署 )议定的特定服务地域范围内

的个人和家庭而设。  
 

  
(B) 服务表现标准  

 
(5)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基本服务规定︰  

 
 (a) 本服务一般须至少有 13 名注册社会工作者 (注册社工 )，

以及一名持有认可社会工作学位的注册社工作为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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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b) 本服务的服务节数须获社署同意，而社署会以特定服务

地域范围的服务需求作为考虑基础。  
 

   
(6) 服务量及成效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 II《个别服务单位的条款及要求》所载

的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7) 服务质素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助  

 
(8) 本服务由社署通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津助基准载

于社署发出的通知书内。服务营办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
《整笔拨款津助手册》、通告、指引、管理建议书及相关通
函中所载列的津助规则。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
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9)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人员的
公积金，以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 (用以支付其他所
有相关营运开支，例如公用事业的收费、活动支出及行政费
用、小型维修及保养开支、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
用等 )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话 )。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
的租金及差饷，将以实报实销形式另行发还。  
 

(10) 服务营办者接纳《协议》，将每月获发津助。  
 

  
(D) 有效期  

 
(11)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

的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
定的方式及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
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 30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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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12)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

营办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
至新的要求。  
 

(13) 《协议》是否获续期，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及
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
务的权利。  
 

(14)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以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

家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
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 其他  

 
(15)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

载列的规定，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如
有的话）。如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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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服务简介  

家务指导服务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家务指导服务 (本服务 )旨在协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掌握及发

展自我照顾、处理家务及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基本技能。  
  
(2) 目的及目标  

 本服务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提供支援，旨在透过有系统的训

练计划，让服务对象学会个人照顾、处理家务及照顾其他家庭

成员的基本技能，以辅助个案介入工作，最终目标是培养和加

强服务对象的独立生活能力。  
  
(3)  服务性质及内容  

 本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训练家长╱照顾者及其他家庭成员 (如有需要 )处理基本家

务及照顾其他家庭成员；  
   
 (b) 训练个人╱家庭处理自我照顾及基本家居事务；  
   
 (c) 在有需要时提供紧急家务指导服务。  
  
(4) 服务对象及申请资格  

 服务对象为正接受个案工作服务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个人╱家

庭：  
  
 (a) 能力不足的家长╱照顾者 (例如缺乏处理家务及╱或照顾

年幼儿童╱长者╱病人╱残疾人士的知识、技巧或经验 )；  
   
 (b) 育有年幼子女但在处理家务及╱或照顾年幼子女方面能力

不足的残疾╱精神病患父母（须正接受药物╱跟进治疗且

没有出现暴力行为）；  
   
 (c) 因照顾者遗弃、监禁、住院、离异或离世等家庭危机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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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家务及╱或照顾年幼儿童╱长者╱病人╱残疾人士的

任何家庭成员；  
   
 (d) 经社会工作者 (社工 )评定为需要接受家务指导服务的任何

其他个人╱家庭。  
   
   
(B) 服务表现标准  

(5) 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a) 至少每六个月检讨个人╱家庭的需要，以确定他们是否继

续需要及符合资格接受服务。  
   
 (b) 家务指导员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并由一名注册社工

（可以是主管人员或指定个案工作员）直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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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个别服务单位的条款及要求  

(A)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  

注册社会工作者 (注册社工 )的人数  [不包含中心主管╱督导人员 ]: 13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备 注 1 

1 一年内接受深入辅导 ( 备 注  3 )／短期辅导

／个案支援服务 ( 备 注  4 )  的新开／重开个

案 (备 注  2 )数目  

507 
(备 注 5, 6) 

2 一年内治疗 (备 注 7)／支援 (备 注 8)／教育／发

展 (备 注 9)／互助 (备 注 10)小组数目  
35 

(备 注 6, 11) 

3 一年内教育／发展活动(备 注 12)数目  51 
(备 注 6, 13) 

4 一年内家庭支援者 (备 注 14)人数   20 
(备 注 15)  

5 一年内透过家庭支援计划 (备 注 19)而新近 (备

注 16) 参与中心服务 (备 注 17) 或社区服务 (备 注

18) 的个人／家庭数目  

80 
(备 注 15)  

服务量  (家务指导服务 )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接受训练计划的个案数目  25 宗个案  

2 一年内如期完成训练计划的个案数目  12 宗个案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 8 - 

3 一年内的训练时数  762 小时  
(备 注 20) 

服务成效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备 注 21) 议定水平  

(备 注 22) 

1 一年内在接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服务

后表示满意的服务使用者 (备 注  23 )  百分率  
75% 

2 一年内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的服务

使用者 (备 注  23 )  百分率  
75% 

3 一年内支援网络有所扩阔的服务使用者
(备 注  23 )  百分率  

75% 

4 一年内认为主要问题有所改善的服务使

用者 (备 注  24 )  百分率  
75% 

服务成效  (家务指导服务 )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备 注 25) 议定水平  

(备 注 22) 
1 一年内在接受家务指导服务后表示满意

的服务使用者 (备 注  26 )  百分率  
75% 

 

备注及定义  

(备注 1) 议定水平按个别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而定。  

(备注 2) 不包括在同一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家庭辅导组及家庭

支援组之间转介的活跃个案（即转换个案工作者或在转换

／没有转换个案工作者的情况下更改个案类别）。  

(备注 3) 指根据「甄别表格」评定为需要接受深入辅导的个案。  

(备注 4) 指根据「甄别表格」评定为需要接受短期辅导或个案支援

服务的个案。短期辅导个案一般应在 4 个月并少于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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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不包括纯粹提供资讯的服务）。个案支援服务指

向需要较长期个案支援和照顾的个别人士提供的服务。  

(备注 5) 服务量标准 1 的议定水平是以个别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每

名注册社工处理 39 宗新开／重开个案为计算基准。  

(备注 6) 如服务量标准 1 的实际服务量达到议定水平的 105% 至
110% 以下、110% 至 115% 以下及 115% 或以上，服务量

标准 2 及服务量标准 3 的议定水平可分别下调 7.5%、

15% 及 22.5%。相反，在没有拒绝任何需要综合家庭服务

中心辅导／个案工作服务的个案的前提下，如服务量标准

1 的实际服务量达到议定水平的 95% 至 100% 以下、

90% 至 95% 以下及 85% 至 90% 以下，服务量标准 2 及

服务量标准 3 的议定水平可分别上调 7.5%、15%及 22.5%。 

(备注 7) 指为促进深入小组辅导而举办的小组。每个小组最好有 6
名或以上参加者及至少 4 节活动。  

(备注 8) 指为向参加者提供情绪支援和让他们分享生活经验而举

办的小组，对象为单亲家长和新来港定居人士等弱势个人

或家庭。每个小组最好有 6 名或以上参加者及至少 4 节

活动。  

(备注 9) 指以促进参加者的个人成长、社交技巧及与家人、朋辈和

同事等的健康人际关系作为介入目的而举办的小组。每个

小组最好有 6 名或以上参加者及至少 4 节活动。  

(备注 10) 指旨在让参加者互助和互相支援以应对日常需要／问题

而举办的小组。参加者均高度独立，对社工介入服务的需

求有限。对象为单亲家长和新来港定居人士等弱势个人或

家庭。  

(备注 11) 服务量标准 2 的议定水平是以个别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每

名注册社工举办 2.7 个小组为计算基准。  

(备注 12) 指含教育元素的活动，目的是促进参加者的个人成长、社

交技巧及与家人、朋辈和同事等的健康人际关系。这些活

动可为一次性或通常少于 4 节，而参加者人数亦会较多。

这些活动可与隶属同一或不同机构的其他服务单位 (即非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或其他界别合办。如与其他综合家庭

服务中心合办活动，有关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在汇报统计时，

须平分活动数目及参加者人数。  

(备注 13) 服务量标准 3 的议定水平是以个别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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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注册社工举办 3.9 个活动为计算基准。  

(备注 14) 家庭支援者可包括 (i)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现有或过去的服

务使用者，而他们曾面对类似问题／危机，又或曾在综合

家庭服务中心介入／支援下有效解决个人／家庭难题；以

及 (ii)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招募／甄选的合适义工。家庭

服务中心可动员家庭支援者接触弱势且缺乏求助动机的

个人／家庭，向他们提供支援或与他们建立友谊，藉此为

他们转介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社区支援服务及／或建立

社区照顾与支援网络。家庭支援者的投入／参与旨在推动

有需要人士接受服务／帮助，而非取代社工的角色或担当

其职责。综合家庭服务中心须备存所招募的家庭支援者的

最新名单，作汇报统计之用。  

(备注 15) 服务量标准 4 及服务量标准 5 的议定水平适用于所有受

资助非政府机构营办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备注 16) 指过去两年没有接受中心服务或其他福利服务的个人／

家庭。 

(备注 17) 包括深入辅导／短期辅导／个案支援服务或治疗／支援

／教育／发展／互助小组或教育／发展活动，但不包括偶

到服务或如嘉年华等的推广活动。  

(备注 18) 包括社区内受资助服务单位（例如长者地区中心、长者邻

舍中心、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等）或非受资助／自负盈亏

服务单位（例如妇女团体等）提供的现有正式或非正式支

援服务。  

(备注 19) 家庭支援计划旨在加强连系弱势且缺乏求助动机的个人

／家庭，以及早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家庭支援计划下，社

工会透过不同渠道向有需要人士介绍各类现有支援服务，

并鼓励他们接受适切服务，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社工

会按其专业判断及个别个案的情况，动员家庭支援者适当

地推动有关人士接受服务／帮助。然而，并非所有在服务

量标准 5 之下汇报的个案均须有家庭支援者的参与。  

(备注 20) 计算方程式：   

 1 893（总工作时数）x 90%（扣除 10%作年假）x 80%（扣

除 20%作督导及行政职务）－  600（交通时数）= 762.4
（每年训练总时数）  

(备注 21) 服务成效指标 1 至 3 按「服务使用者意见调查问卷」第 1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 11 - 

至 3 项衡量，而服务成效指标 4 则按「服务使用者问题评

量表」衡量。  

(备注 22) 服务成效指标的议定水平适用于所有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不论其人手编制如何。  

(备注 23) 包括深入辅导／短期辅导／个案支援服务及参加治疗／

支援小组的所有服务使用者。  

(备注 24) 包括深入辅导／短期辅导／个案支援服务的服务使用者。 

(备注 25) 服务成效指标按「服务使用者意见调查问卷」第 1 项衡量。 

(备注 26) 包括接受短期／长期个案及／或小组训练的所有服务使用者 
 


